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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守晔：破产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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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2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颁布，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不能破产的神

话，从此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无法可依的历史。然而，试行的情况起初并不理想，国有企业自己

不愿破产，其债权人也不善于运用破产法，人民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很少，企业破产案件中国有企业的则更少。1988

年11月企业破产法生效实施至1991年，一度出现有法可依的国有企业不破产，无法可依的非国有企业破产，即使个别的国有企

业破产案件到了人民法院，法院也深感试行的企业破产法过于原则和抽象，可操作性不够强。 

   

  为了正确贯彻实施企业破产法，统一各级人民法院办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的标准，以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

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最

高人民法院根据企业破产法和审判实践经验(譬如剖析了南昌市地下商场破产案件)，就破产诉讼中的破产案件的管辖、破产申

请、破产案件的受理、债权人会议、和解和整顿、破产宣告、破产清算、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破产还债程序的法律适用等8

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作出了76条司法解释(1991年11月17日法(经)发[1991]35号)。该解释贯穿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不少已

为新的破产法所吸收和借鉴。譬如对破产界限的界定使用了“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第8条)，新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

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35号解释(送审稿)时，原常务副院长华联奎在主持会议时曾经提出：破产要严格、有序，除

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个条件以外，还应当同时“资不抵债”。但是因为当时的企业破产法条文当中没有用“资不抵债”或者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概念，35号解释也只是以“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来丰富企业破产法第3条第一款中的“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内涵。 

   

  上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大决策。全国人大财经委自1994年启

动新的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人民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激增。1994年至1997年，全国法院

共审理企业破产案件15479件，其中国有企业8578件。人民法院1998年以来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平均每年达6000件左右，其中包

括政策性的国有企业破产案件。 

   

  企业破产案件的政策性、法律性、专业性非常强，而本世纪初人民法院遇到的破产难题主要是：专业破产法官缺乏、职业

清算人队伍没有建立、职工安置等社会负担重、干扰因素多。人民法院在这一时期，严格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破产还债

程序为法律依据，以国务院1994年以后根据破产法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35号解释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下与政府有关

部门紧密配合，较好地完成了破产案件的审理任务。 

   

  为了正确贯彻实施企业破产法，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规范对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结合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实

际情况，2002年7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2次会议通过《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

23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继1991年对企业破产法解释后对该法进行的第二次解释，进一步规范了人民法院对企业破产案件的审

理。 

   

  法释[2002]23号《规定》就企业破产案件管辖、破产申请与受理、债权申报、破产和解与整顿、破产宣告、债权人会议、

清算组、破产债权、破产财产及其收回处理和变现、破产费用、破产财产的分配、破产终结等14个问题，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

情况进一步补充、丰富了35号解释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对35号解释的进一步完善。其特点是，在程序方面，一是侧重对破产程

序的解释，吸收了外国法律中的一些有益做法，如设立破产监管和破产善后管理制度，为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提供完整的审

理程序。譬如该解释第18条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后仍有可以追收的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需要处理的，经人民法院同

意，可以保留清算组或者保留部分清算组成员。对监管组织和破产善后管理人的规定都是对破产法制度上薄弱之处的补充，符

合国际惯例。二是程序的规范化和统一化适当超前结合，对国有与非国有不同性质主体的破产案件审理程序与实体处理进行规

范和统一，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提供了统一的司法依据。三是强化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因为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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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个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程序，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一律平等，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实体方面，比较

突出的是在保护债权人的同时，保护职工补偿金请求权、集资款请求权和非正式职工包括短期劳工的劳动报酬债权，其第56至

58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新的企业破产法也加大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新的破产法历经十多年怀胎终于分娩，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有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完备

的法律依据。为了贯彻实施新的破产法，除了行政法规以外，修改完善与新破产法实施相关的司法解释已是十分紧要的任务。

最重要的是新的破产法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应用起来，以实现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立

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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